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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議會第 17 屆第 7次定期大會花蓮縣政府 

自 101 年 9 月 1 日起至 102 年 3 月 31 日止工作報告表 

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民政 壹、自治行政 

一、加強與貴會

聯繫及輔導

鄉鎮市民代

表會發揮議

事功能 

 

 

 

 

 

 

 

 

 

二、健全基層組

織強化自治

監督功能 

 

 

 

 

 

一、於貴會第17屆第6次定期大會，彙編本府各

單位工作報告暨第17屆第5次定期會及第13

、14、15次臨時大會議決案執行情形報告，

均依規定按時提送。大會期間除指派總聯絡

人1人，副總聯絡人3人與貴會聯絡外，並由

各單位指派聯絡人1人負責聯絡彙辦工作。 

二、貴會第17屆第6次定期大會暨第16、17、18

次臨時大會，彙編本府提案送貴會審議。 

三、輔導鄉鎮巿民代表會定期、臨時會之召開及

運作與法令釋疑，強化地方自治監督功能。 

四、101年10月5日及12月7日參加各鄉鎮巿民代

表會正、副主席聯誼會101年第3及第4次議

事業務研討會。 

 

一、輔導鄉鎮市推行村里民大會及宣導政令：各

鄉鎮市村里民大會或基層建設座談會提案

轉送本府各單位核辦。 

二、依據「地方制度法」及「地方行政機關組織

準則」等相關法規輔導鄉鎮巿公所修訂公所

組織自治條例及所屬機關組織規程，期間共

辦理花蓮市公所修訂組織自治條例等6件。 

三、101年11月17、18日及24、25日分別於花蓮

市及吉安鄉辦理「村里基層工作座談會」各

6場次，有關村里長及民眾建議案由相關業

務單位回覆，圓滿完成任務。花蓮市提案124

件，回覆101件；吉安鄉提案238件，回覆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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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三、輔導鄉鎮市

調解行政業

務及民眾法

律扶助服務 

 

 

 

 

 

 

四、地方自治團

體國際交流

及出國案 

 

 

 

五、協助花蓮縣

選舉委員會

辦理選務工

作 

 

 

六、督導村里業

件，以上其餘41件，多為公所及中央或其

他機關權責，故未完成回覆。 

四 、 依 內 政 部 102 年 3 月 11 日 台 內 地 字 第

1020122403號函，本府為推動「標準地名」

試辦縣市。 

 

一、102年3月份辦理自治業務考核，其中調解業

務考核於完成後報送法務部核定名次。 

二、補助各鄉鎮巿調解委員會調解委員(含秘書)

聯誼活動費每人600元。 

三、賡續辦理民眾法律扶助業務，聘請林武順

及曾泰源等12位律師為本縣民眾法律扶助

顧問，配合縣長親民時間，為民眾免費解

答法律疑難問題，101年9月1日至102年3月

31日計受理諮詢案件，總計206件。 

 

辦理各鄉鎮市長因公組團出國考察觀摩地方建

設申請案之審查承轉聯繫，自101年9月1日至102

年3月31日止辦理壽豐鄉、萬榮鄉、豐濱鄉、富

里鄉、新城鄉、玉里鎮等鄉鎮市長出國案件共

計10件(大陸地區8件，國外地區2件)。 

 

協助花蓮縣選舉委員會辦理玉里鎮第19屆代表

（第2選區）及花蓮市第19屆代表（第2選區）出

缺補選，於101年11月29日投票完竣，順利產生

代表當選人俞玉華小姐及楊士弘先生，圓滿完

成任務。 

 

一、自102年3月12日起至各鄉鎮市辦理「1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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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務及補助各

鄉鎮市公所

辦理基層建

設工作 

 

 

 

 

 

 

 

 

 

 

 

 

 

 

 

 

 

 

 

 

 

 

 

 

 

度民政業務聯繫會報」，由處長率領各科科

長拜會地方行政及民意機關首長並與各代

表、村里長座談互相交換意見，至3月31日

止，建議案合計63件。 

二、為因應村里工作之實需，於101年9月17日函

頒修正「花蓮縣鄉鎮市村里基層工作經費

實施計劃」。  

（一）旨揭計畫中修改計畫執行項目，並

增訂「防救災及其他緊急重大事項

」與「其他執行村里業務必要且經

公所核准之支出」，以擴大村里基

層工作經費之實施範圍，更符合村

里民之需求，各公所應於每年6月

及12月底前將執行情形報本府備

查，其101年度執行率達99.4％。 

（二）所需經費由本府依財政狀況編列預

算補助，102年度「花蓮縣鄉鎮市

村里基層工作經費」編列每一村里

新台幣10萬元，業於3月25日撥付至

各公所公庫。 

三、補助本縣各鄉鎮市村里基層建設建議案工

程，自101年9月1日至102年3月31日止共補

助鄉鎮市村里公共工程建設案4案，總計新

台幣1,519萬6千元；內政部專案補助本縣各

鄉鎮市村里活動中心，101年度補助新台幣

1,068 萬元，興建2座及修繕6 座村里活動

中心，執行進度100％。 

四、補助本縣各鄉鎮市公所辦理活動經費，自

101年9月1日至102年3月31日補助花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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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七、本縣各級民

意代表及村

里長福利互

助業務 

 

八、災害防救業

務 

 

 

 

 

 

 

 

 

 

 

 

 

 

 

 

鳳林鎮、壽豐鄉、光復鄉及新城鄉活動經

費新台幣390萬元整。 

五、內政部101年9月19日假台北市國軍文藝活動

中心辦理102年度特優村里長及民政人員表

揚大會，表揚蕭文龍等3名村里長及吳柏霖

等5名民政人員。 

 

辦理本縣各級民意代表及村里長福利互助業務

101年9月1日至102年3月31日核發重大傷病醫療

互助金343,469元，喪葬互助金300,000元，尚結

餘12,602,039元。 

 

一、蘇拉颱風於民國101年7月31日至8月2日侵襲

台灣，超大豪雨重創本縣秀林鄉和平、和

中、和仁、崇德等地區造成嚴重損害。本

縣除立即展開救災工作，民政處受命協調

各局處救災任務，於8月8日成立「花蓮縣蘇

拉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完成編組委

員計37人，並由蔡副縣長擔任主任委員，本

處周處長擔任執行長，積極進行重建工作。 

二、101年8月7日踏勘台電宿舍並擇定為災民安

置處所，除結合紅十字會、潤泰集團資源

於同月15日完成災民中繼屋相關生活機能

等設備，災民於18-20日陸續入住共237人，

並於20日配合相關單位於台電和平施工處

前廣場辦理臨時安置所祈福入厝典禮。此

外本府亦於8月7日至9日主動針對因蘇拉颱

風之受災戶進行複勘工作，共複勘218戶；

其中符合淹水救助者共66戶、符合安遷救助



民政   5

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九、便民服務 

 

 

 

 

 

 

貳、宗教禮俗 

者共38戶144口，總計核撥新台幣329萬元補

助金。 

三、蘇拉颱風造成和中部落房屋受損計14戶，

其中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承接和中部

落房屋半毀修繕工程13戶，已於101年12月

22日完工及完成移交入厝事宜；另全毀1戶

（劉廣福君：和中62號），除紅十字會救助

新台幣112萬元協助重建，預計102年5月完

工外，本府亦同時向原住民族委員會申請

天然災害原住民住宅重建補助新台幣50萬

元，本府社會處提供新台幣10萬元救助金及

民間社會救助專戶救助新台幣30萬元，總計

救助全毀戶新台幣202萬元整。 

四、 截至102年3月31日止，重建會已召開2次委

員會議及5次工作小組會議、各項會議結論

皆已由各工作小組積極辦理完成，重建計

劃總計列管44件，已解除列管39件，尚有和

中下游野溪及崇德西側山坡地範圍野溪5

項改善工程因無復建經費繼續列管追蹤其

辦理進度。 

 

本縣聯外交通不便，多年北迴鐵路一票難求，

本年春節前夕多日豪雨，蘇花公路中斷，為使

離家背井縣民有一條安全回家團圓過節之路，

於今（102）年農曆春節前即2月8日及2月9日（

除夕）兩日，辦理「春節免費返鄉專車案」，共

4列專車，總計疏運1,829人次，載運率8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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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一、輔導宗教團

體健全組織

發揮教化功

能 

 

 

 

 

 

 

 

 

 

 

 

 

 

 

 

 

 

 

 

 

 

 

 

 

 

一、提報101年度符合「內政部辦理宗教團體興

辦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事業獎勵要點」之

宗教團體，計財團法人台灣省花蓮縣光復

鄉保安寺、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主愛之家

輔導中心、財團法人花蓮太魯閣祥德寺、

財團法人台灣省花蓮縣花蓮市慈善寺、勝

安宮等5案；另財團法人台灣省花蓮縣光復

鄉保安寺今年符合內政部專案，報請行政

院表揚。 

二、為鼓勵宗教團體透過宗教信仰洗滌人心，

提昇民眾道德感，本期計補助仁意宮、慈

雲禪寺、財團法人真耶穌教會台灣總會東

北區辦事處、勝安宮、花蓮市原住民華東

產經觀光文化體育協會、武安宮、天主教

花蓮教區、花蓮縣布農族文化教育關懷協

會、財團法人東大寺禪茶道文化基金會、

五聖宮、花蓮縣道教會、花蓮縣客家文化

研究推展協會、花蓮市主和社區發展協會

、花蓮縣吉安鄉吉娜婦女福利促進發展協

會、玉里勝安宮、福天宮、天公廟等16所宗

教團體。 

三、持續辦理轄內寺廟興辦事業計畫案件，計

有九華禪寺及紫光佛堂等2所。 

四、辦理「101年各宗教花蓮祭天祈福暨遶境活

動」，日期從12月1日起至12月8日，期間除

開閉幕典禮、普渡、祈福、遶境活動外，

還有單車健行活動、攝影比賽、宗教巡禮

集戳章抽獎及百輛花車大遊行等系列活動

，民眾參與踴躍，活動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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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二、端正禮俗 

 

 

 

 

 

 

 

 

 

 

 

 

 

 

 

三、崇敬革命先

烈陣亡將士 

 

 

 

 

 

四、墓政業務 

 

 

五、102年2月5日、6日辦理全縣寺廟參拜祈福活

動，計參拜縣境寺廟達43間。 

 

一、為端正禮俗、簡化繁瑣婚禮程序，避免流

於鋪張浪費，以導正節約化繁為簡之社會

風氣，本縣101年度「情定洄瀾 蜜月夢土- 

戀戀花蓮」集團結婚，於10月12、13日以2

天1夜之活動方式辦理，是日活動圓滿結

束。 

二、102年度集團結婚考量新人舒適度及空間大

小問題，所以分為春、秋兩季辦理，名額

各計60對新人參加。102年度「愛戀花蓮 幸

福一生」集團結婚，亦於3月17、18日以2

天1夜之活動方式辦理，是日活動圓滿結

束。 

三、辦理本縣102年度孝行獎初審作業，推薦事

母至孝、孝行卓越之鄉民、學生，將於4月

30日前薦報內政部辦理複審。 

 

一、於102年3月29日上午8時30分假本縣忠烈祠

舉行102年度忠烈祠春祭國殤暨烈士王鴻祥

入祀典禮，典禮由縣長擔任主祭，各界黨

政軍首長陪祭及學生、部隊與祭。 

二、執行忠烈祠油漆粉刷工程，經費21萬6千元

整。 

 

一、督導公所辦理殯葬設施改善工程如下： 

（一）內政部補助計畫：吉安鄉慈雲山火

化場（第5、6號爐具）增設空氣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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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參、議員建議案

處理 

一、辦理議員所

提地方建設

建議事項案 

 

染防制設備工程及瑞穗鄉立火化

場增設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工程。 

（二）本縣補助計畫：吉安鄉慈雲山火化

場環保紙錢（陪葬品）爐設置工程

、吉安鄉慈雲山公墓道路邊坡工程

、豐濱鄉立德公墓興建納骨塔先期

規劃案、花蓮市立殯儀館禮廳設施

設備暨景觀改善工程、吉安鄉慈雲

山懷恩園區設置環保植葬區工程

、瑞穗鄉興建納骨塔先期規劃工程

、玉里鎮第九（松浦）公墓停車場

及綠美化工程、卓溪鄉山里、崙天

公墓興建納骨牆祭祀台工程暨公

墓綠美化工程。 

二、辦理萬榮鄉公所設置「萬榮鄉紅葉公墓納

骨塔」興辦事業計畫審查案。 

三、辦理本縣花蓮市殯儀館遷移及殯葬一元化

園區選址評估規劃案。 

四、辦理聯合生命禮儀社等1家殯葬禮儀服務業

設立許可。 

五、同意永沐堂禮儀社、美地生命禮儀社等7家

跨縣（市）營業備查。 

 

 

 

一、本會期議員所提地方建設建議事項案至3月

31日止共核定建議373件（未含註銷或變更

案），建議總金額9370萬9781元均依程序簽

辦陳核作業並函請各受補助執行機關、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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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二、本縣各級民

意代表暨地

方仕紳建議

案 

 

 

 

 

 

 

 

 

 

 

 

校單位發包辦理。同時受補助單位亦陸續

核銷結案。 

二、議員建議案已報本府核銷案件至3月31日止

共計263件核銷金額為新台幣7389萬9276元

整，本處均有按月定期行文追蹤催辦，同

時亦以不定期方式用電話追蹤催送核銷作

業。 

三、101年度議員地方建議案保留案件，共保留

90件計1631萬2597元，至3月31日止已有34

件核銷完畢核銷金額共計562萬2476元整，

其餘亦正陸續報府核銷作業中，已要求各

該受補助執行單位積極趕辦並於保留期限

內完成核銷結案。 

 

一、本會期本縣各級民意代表暨地方仕紳建議

案至3月31日止共建議22件（未含註銷或變

更案），建議總金額3019萬4104元，均依程

序簽辦陳核作業並函請各受補助執行機關

、學校單位發包辦理。同時要求各受補助

單位應於期限內趕辦完成。 

二、101年度保留案共保留13件計2716萬3914元

，至3月31日止已報府核銷案件共計3件核銷

金額104萬0190元整，本處均有按月定期行

文追蹤催辦，同時亦以不定期方式用電話

追蹤催送核銷作業。 

三、為協助教育處適時推動本縣各國民中、小

學多媒體教學及數位看板設備工程，經由

議員提案建議補助辦理採購影音系統設備

、電子看板設備、圖書設備工程，並由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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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肆、公共造產 

一、興辦花蓮縣

土石採取公

共造產事業 

 

 

 

育處輔導各受補助學校依政府採購法暨其

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四、縣議會議員建議案辦理各鄉鎮市公所所提

地方基層建設案，計有壽豐鄉水璉村南坑

至中坑農路水泥路面改善工程、鳳林鎮大

榮二村林田神社公園周邊圍牆工程等14件

，經由本處及依權責轉請本府相關局處據

以執行。 

五、為落實議員、各級民意代表建議案執行進

度列管工作，於核准函知縣內各補助執行

機關單位辦理時，即要求各受補助機關內

部研考應將建議案自行列管追蹤管控。 

六、本處每月均按時函請各受補助單位稽催核

銷外，平日隨時以電話通報催送，對於已

將憑證報本府核銷案件者，於審核時發現

所附憑證資料欠缺或亟需補正時，則以電

話或行文方式通知辦理改善，並以一次補

正到位方式處理為主。 

七、每個月定期行文通報催促各補助執行機關

、學校等單位儘速於核定限期內趕辦核銷

結案，以利提昇議會建議案件執行率。 

 

 

一、立霧溪河段第二期疏濬工程：本案101年5

月30日建設處核定疏濬計畫，核定採取數量

為250萬公噸，許可期限至102年7月31日止

。工程於101年8月2日開工，第一批次每公

噸售價為新台幣62元整，於101年9月25日至

102年1月8日，合計出貨86萬1,637公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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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款為5,342萬1,493元。第二批次每公噸售價

為新台幣58元整，於102年1月21日至2月8

日，合計出貨4萬4,348公噸，收款為257萬

2,184元。第三批次每公噸售價為新台幣55

元整，於102年2月25日至3月22日止，出貨7

萬727公噸，收款為388萬9,985元。 

二、木瓜溪匯流處疏濬工程：本案101年5月1日

水利署核定疏濬計畫，核定採取數量為98

萬公噸，許可期限至102年10月31日止。工

程於101年10月4日開工，第一批次每公噸售

價為新台幣79元整，於101年12月12日至102

年2月26日，合計出貨39萬9,956公噸，收款

為3,159萬6,524元。第二批次每公噸售價為

新台幣78元整，於102年3月8日至3月22日，

合計出貨10萬681公噸，收款為785萬3,118

元。 

三、101年12月18日、102年1月30日分別召開公

共造產事業管理委員會第16、17次會議，會

中做成決議：  

（一）訂定立霧溪第二期疏濬工程第2批

次原料售價每公噸58元(含營業稅

)、低價料售價每公噸38元(含營業

稅)。  

（二）訂定立霧溪第二期疏濬工程第3批

次原料售價每公噸55元(含營業稅

)、木瓜溪匯流處疏濬工程第2批次

原料售價每公噸78元(含營業稅)

。兩處疏濬工程低價料售價每公噸

均為38元(含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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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二、加強輔導各

鄉鎮市公所

公共造產事

業 

 

 

 

 

 

四、102年3月27日召開公共造產基金管理委員會

第10次會議，審理101年度公共造產基金決

算。業務收入1億5,001萬5,834元；業務成本

與費用6,850萬5,030元；賸餘9,322萬1,108

元。 

五、102年度截至2月底止，業務收入累計916萬

6,269元，累計業務成本與費用641萬6,804元

，累計賸餘274萬9,465元。 

六、針對本縣「東砂北運」砂石輸出量萎縮影

響業者生計情形，本府101年下半年辦理之

立霧溪第二期疏濬土石料源，每公噸售價

由原第一批次62元，陸續調降至第三批次55

元，後續疏濬作業土石販售，也將考量市

場困境合理定價，以薄利多銷方式，協助

業者渡過難關，共創雙贏。 

七、為降低人事成本，土石採取事業公共造產

基金約用人員員額控管，原則以「遇缺不

補」方式辦理，至102年3月底止，約用人員

已調降為28人。 

 

一、加強輔導本縣各鄉鎮市公共造產事業，除

原有事業加強撫育、維護管理外，並鼓勵

多利用地方特性開創新興事業且可利用之

資源，營造有利條件開創公共造產事業據

以積極拓展自治財源。 

二、輔導本縣花蓮市公所、光復鄉公所申請內

政部102年度公共造產補助金辦理鄉（市）

內公共造產相關設施工程，用以充實該鄉

（市）造產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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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伍、戶政 

一、核發準歸化

國籍證明書

及核准歸化

我國國籍 

 

二、收繳戶政規

費 

 

三、國民身分證

之核發 

 

四、取得及回復

原住民身分 

 

五、核發自然人

憑證 

 

 

 

 

 

 

 

三、101年所報送花蓮市公所參加「100年度公共

造產工作競賽」，獲內政部評定平地鄉(鎮、

市)南區第3名，101年10月2日公開表揚，核

撥獎勵金120萬元。 

 

 

核轉本縣外籍人士申請準歸化國籍證明共計36

件，陳核本縣外籍人士申請歸化案件經內政部

核發歸化我國國籍許可證書共計33件。 

 

 

全縣各戶政事務所收繳戶政規費計新台幣753萬

3,002元。 

 

全縣核發初領計3,252張，補領5,209張，換領6,959

張，共計核發1萬5,420張。 

 

取得及回復原住民身分共計477人。 

 

 

本縣13鄉鎮市戶政事務所至102年3月31日止共

累計核發自然人憑證3萬8,726張，政府業務可透

過網路身分認證及傳輸安全的功能，提供民眾

安全便捷又迅速確實的網路服務。目前提供的

網路申辦服務為電子公路監理、網路報稅、勞

保局網路申辦作業系統、健保局多憑證網路承

保作業平台、地政電子閘門、戶政網路申辦、

中華電信行動電話（市內）明細查詢、經濟部

公司線上申辦系統、入出境管理局限制出國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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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六、戶籍人口統

計 

 

 

 

七、外籍配偶生

活適應輔導

及人口政策

宣導 

 

 

 

 

 

 

 

 

 

 

 

 

 

 

 

 

 

詢、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系統、空運網際網路

報關系統、1988稅務訊息即時通等等。 

 

戶政事務所於每月三日前報府彙整、核算無誤

後轉報內政部戶政司送府彙整函送內政部備查

，並於民政處網頁公開人口統計資料及提供應

用圖表。 

 

一、 為照顧本縣外籍及大陸配偶來台生活適應

，開辦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輔導設計多元課程

，諸如：衛生保健、兩性關係、居家安全、

認識台灣、如何使用電腦、環保DIY等課程

，期以生活化及實用性的設計課程，讓外籍

配偶從認知中長「智慧」，在瞭解中獲「成

長」，從成長中得「自信」，並重視自我存在

價值，自我肯定，建立與國人之間的相互依

存關係。以及考照輔導設計交通基本法令及

標誌、標線等常識，協助新移民取得駕照，

解決行的問題。 

二、 102年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適應輔導實施計

畫，預訂開辦5班生活輔導班及1班機車考照

班，北C班於3月27日起開課，課程設計多元

課程，如：衛生保健、基本法令常識、兩性

教育、基礎電腦等。總預算38萬9,000元，由

內政部補助30萬元，餘由本府編列自籌款8

萬9,000元。 

三、辦理101年「到府關懷訪視」：針對本縣外籍

配偶來台多年尚未歸化我國國籍進行到府

訪視，透過到府關懷訪視，瞭解外籍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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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台生活概況、尚未歸化我國國籍原因、

提供法令諮詢、生活適應輔導相關資訊、

轉介有關機關如移民署、外籍配偶家庭服

務中心等協助解決居留證等問題。訪視結

果大多因無暇上課致尚未取得上課時數證

明，適時宣導可以歸化測試方式取得相關

證明，並請戶籍地戶所協助其後續歸化我

國國籍相關事宜，訪視人數共計21名。 

四、101年9月16日假富里鄉辦理「外籍配偶繪本

說故事親子共學」活動，透過計畫協助新

移民家長及其子女改善學習行為與成就，

建立自信心與學習意願，並養成親子共讀

習慣，藉由繪本故事營造親子間的心靈連

結與思想的交流，參加人數計60人。 

五、101年11月4日假花蓮市辦理「新移民家庭親

子成長營」活動，活動內容分父母親的課

程與小朋友的活動，父母課程包括「見證

生命故事」，透過新住民姐妹的生命故事，

了解姐妹們如何在這一片土地上生活的故

事及對這一片土地的情感，分享著如何把

這片土地當成第二個家鄉，在這創造出另

一個新的美麗人生。「如何讓家庭更健康、

更美好」，透過課程的進行能對一些常見的

疾病有所概念，不會病急亂投醫或能自行

在送醫前先作簡單的處理以掙取救援的時

效，亦對於日常生活保健，給予適當的宣

導，以營造一個身心健康的家庭生活。孩

子活動包括「手語呼啦啦－〈美麗晨曦〉、

〈幸福的臉〉手語帶動」，以手語歌帶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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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八、維護門牌號

朋友做活動及認識新朋友。「影片欣賞及卡

片DIY」八分飽 ˙二分助人、唐朝小栗子

─百善孝為先，透過看影片說故事的方式

，讓小朋友了解孝道的重要及愛惜的觀念

，並且利用卡片的製作及獻給母親，進而

培養一個有禮尊老及感恩的良好品格，參

加人數計100人。 

六、101年10月21日(星期日)配合花蓮縣成人終

身教育學會假光復鄉大華活動中心辦理大

型宣導活動，發送宣導品、小扇子及宣導

單張，強化宣導功效，參與人數約計500人。 

七、101年12月15日結合內政部及入出國及移民

署「2012移民節暨國際移民日嘉年華會活動

」設攤宣導多元文化，活動設計說出簡單

母語如越南、印尼、柬埔寨、客語等有獎

徵答方式與民眾互動，引起熱烈的迴響。 

八、本縣外籍配偶人數本府已建檔1,107人，本

年度賡續辦理「外籍配偶名清查計畫」並

辦理「到府關懷訪視」，依個案給予輔導及

提供轉介服務，期以外籍配偶建檔名冊掌

握人口數據，俾利推動輔導業務及落實外

籍配偶戶籍之管理。另透過舉辦各項活動

，如校外教學、座談會等方式，加強宣導

本國人能包容、接納、平等對待外籍及大

陸配偶，並鼓勵家屬陪同參與讓這些花蓮

媳婦適應我國生活環境，與國人共創美滿

婚姻生活。 

 

建置本縣13鄉鎮市門牌號碼及其位置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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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碼及其位置

資料查詢系

統 

 

 

九、推行簡政便

民服務措施 

 

 

 

 

 

 

 

 

 

 

 

 

 

 

 

 

 

 

 

 

 

 

系統，民眾與觀光客可於網站上輕易查詢到花

蓮縣轄內的所有地址門牌、道路名稱、各項重

要地標位置等資訊，讓民眾生活更便利，大大

提升戶政簡政便民服務形象。 

 

一 、 本 縣 各 鄉 鎮 市 戶 政 事 務 所 於 中 午 時 段

(12:00~13:30)實施彈性上班，照常受理人民

申請戶籍案件，服務不打烊。假日派員輪

值受理民眾預約結婚登記，以及花蓮市戶

所每周六上午9時至11時延長服務時間，辦

理各項戶籍登記。 

二、全縣各戶政事務所實施到校(國中)受理轄區

內初領國民身分證服務。以及為提供縣民

更便利之換證服務，對於傷病昏迷、植物

人、年邁、嚴重身心障礙 確實無法外出或

不能行走者，提供到府服務或行政協助。 

三、協助配合外交部推動「首次護照申請親辦

」案，本縣各戶政事務所自100年 7月1日起

，受理首次申辦護照「人別確認」作業，

設籍於花蓮縣者可親自到本縣任ㄧ戶政事

務所辦理。101年9月1日至102年3月31日止

共計受理767件。 

四、各戶政事務所視業務量情形，設置自動號

碼牌機，以及成立愛心志工服務隊(目前有5

所成立，志工計37人)，負責引導、扶持老

弱、協助取號及簡易諮詢等工作。另提供

老花眼鏡、放大鏡、愛心傘等供民眾洽公

使用，設置服務鈴以服務殘障人士，加強

環境綠化美化，使服務更趨於多樣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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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陸、兵役行政 

一、常備兵徵集

輸送業務： 

 

 

 

 

 

 

 

 

 

 

 

 

 

性化。 

五、101年9月1日至102年3月31日止製作本縣年

滿65歲民眾免費愛心乘車卡共計親送到府

1,852張暨民眾辦理出生登記時隨即核發本

縣婦女生育1萬元補助費共計核發1,594人

次。 

六、本縣各戶政事務所於既有業務外，為落實

法令與縣政宣導，同仁於民眾臨櫃辦理戶

籍登記事項時，親交民眾各項宣導資料提

供相關社會福利資訊，或協助如兒童少年

保護及高風險家庭通報及六歲以下弱勢兒

童關懷方案等。 

 

 

一、依據內政部配賦之各軍種（替代役）、梯次

、日期、徵額辦理本縣徵集作業101年9月至

102年3月份止，共徵集常備兵26梯次計579

人，替代役11梯次計162人，均順利完成入

營作業。 

二、辦理83年次役男兵籍調查作業，完成戶役

政電腦徵兵及齡男子名冊轉錄，總計身調

役男人數2,433人。 

三、本期受理緩徵申請計1,184人及緩徵原因消

滅申請250人共1,434人。 

四、本期辦理徵兵檢查，分別在國軍花蓮總醫

院、衛生署花蓮醫院、退輔會玉里榮民醫

院檢查，體檢役男人數共計1,899人，另辦

理各年次役男申請複檢作業，經安排至慈

濟醫院及三軍總醫院複檢、判等後並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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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二、後備軍人管

理業務： 

 

 

 

 

 

 

 

 

 

 

 

 

 

 

 

 

三、役政業務電

腦資訊化作

央役男體位審查委員會審議，人數計212人。 

五、常備兵及替代役抽籤：役男徵兵檢查後合

於服役體位者依規定安排抽籤以決定軍種

兵科及入營順序，於101年9月至102年3月止

至各鄉鎮市辦理常備兵軍種兵科抽籤合計

615人，替代役體位抽籤47人。 

六、役男出境作業：辦理役男出境作業，101年9

月至102年3月份止，計受理申請人數124人。 

 

一、確實核對常備兵交接名冊與各鄉鎮市公所

造報退伍報到列印清冊，藉以清查事故人

員，並督（輔）導處理未報到人員。 

二、依據常備兵交接名冊，按月按梯次繕造常

備兵退伍離營狀況分析表及零星退伍報到

列管統計表，報內政部役政署。 

三、每月與花蓮縣後備指揮部核對列管人數，

並造報本縣後備軍人列管人數分析統計表

，報內政部役政署。 

四、本期在國軍花蓮總醫院實施停役兵複檢，

計複檢52人，經複檢核定免役48人轉服替代

役3人、補充兵1人。 

五、辦理後備軍人轉免役複檢，計複檢2人，轉

免役2人。 

六、本縣目前後備軍人計37,142人，102年度後

備軍人五款緩召審核計56員，經承轉核准56

員，均符合規定。 

 

一、依花蓮縣後備指揮部申請之連結作業於每

週二、五定期實施檔案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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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四、替代役男管

理： 

 

 

 

 

五、役男權益照

顧： 

 

 

 

 

 

 

六、軍人忠靈祠

維護管理： 

 

 

 

 

 

七、綜合業務： 

 

 

 

二、配合本府網際網路系統，陸續更新本縣役

政業務每月工作動態報導內容，以服務縣

民上網查詢有關役政作業資訊。 

 

一、101年10月30日、102年2月22日，分別敦請

內政部役政署黃秘書立民、國軍八○五醫

院廖醫師崑竹等辦理本府轄屬替代役男共

217人參加在職訓練。 

二、每月督導訪問替代役役男服勤管理。 

 

一、發放常備兵102年春節列級征屬生活扶助金

暨安家費計100戶317口計247萬6,950元，醫

療補助費2戶2口1萬4,496元，甲級健保補助

費2戶8人7,176元。 

二、發放替代役102年春節列級征屬生活扶助金

暨安家費53戶152口計75萬2,950元，喪葬補

助1人25,000元。 

 

一、101年9月3日及102年3月29日分別由傅縣長

親率花蓮縣各軍、政地方首長及學生、部

隊代表於軍人忠靈祠舉行秋祭及春祭國殤

大典。 

二、本縣軍人忠靈祠計有納骨室總容量為11,154

個位置，目前已安厝8,855位，尚餘2,299位。 

 

一、配合本處102年度地方基層民政業務連繫會

報，在各鄉鎮市公所與各代表、村里長座

談並宣導102年起兵役制度變革重要規定，

102年3月份已辦理6個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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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總動員綜合

業務：全民

防衛動員準

備業務 

一、總動員綜合

業務： 

二、協助各軍事學校招生，在各鄉鎮市公所張

貼海報並利用新聞媒體及本府網站擴大宣

傳。 

三、為有效運用國軍溢出役男之人力資源增進

政府公共服務能力函請各鄉鎮市公所利用

各種集會廣為宣導，鼓勵役男「學以致用

，適才適所」加入替代役行列。 

 

 

 

 

 

一、102年2月6日配合花蓮縣後備指揮部研討「

102年上半年救災物資、車輛及工程重機械

」計（議）價協調會報。 

二、為因應戰時或緊急任務需要於102年3月14

日假花蓮縣後備指揮部召開102年上半年度

物力調查工作協調會，並邀請部隊代表至

德興運動場完成物資、車輛、機具聯合徵

集場現地會勘。 

三、102年3月20日於本府大禮堂召開花蓮縣戰力

綜合協調會報、動員準備業務會報及災害

防救會報，會議由蔡副縣長主持，兵棋推

演部分則由各業管單位依單位特性進行討

論推演。 

四、配合花蓮縣後備指揮部實施102年第1季花蓮

地區「重要物資、固定設施、車輛、工程

重機械及汽修廠」廠商計實施會勘訪查3

次。 

 


